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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类人特征是人工智能发展程度的重要判断标准。随着算法和芯片等软硬件基础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在

运行逻辑、外在形态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状态。人工智能的类人特征在为生产生

活带来便利、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伦理风险。人工智能类人特征引发的伦理风险主要包括智能生成

引发的诚信风险、社交替代造成的社会疏离、智能决策带来的主体冲突等方面。为预防和减轻相应伦理

风险及其损害，应着重强化人工智能标识制度与生成物使用规范、完善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保障机制、

完善决策冲突的处置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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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oid characteristics are important criteria for judg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foundations such as algorithms 
and chip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radually approaching or even surpassing the human state in 
terms of operation logic, external form and behavior. The human-like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bring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cy to production and life, but also bring many ethic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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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risks cau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oid characteristics mainly include the integ-
rity risk caused by intelligent generation, the social alienation caused by social substitution, and the 
subject conflict caused by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mitigate the corre-
sponding ethical risks and damages,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strengthening the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labeling system and the use norms of products,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mproving th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decision conflict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oid Characteristics, Ethical Risks, Social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已经过多次迭代升级快速向接近于人类内在思维和外在活动的

阶段迈进。人工智能的类人化甚至超人化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标志。计算机领域的图灵测试也是将人

工智能与人类判断的接近程度作为评价计算机智能化水平的标准。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自然

语言理解、强化学习等领域因算法和芯片等软硬件基础的进步而实现质的飞跃。人工智能类人特征的不

断强化在促进人工智能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伦理风险，影响了人机

互动的深度和广度，也进一步影响了人类自身的认知、情感和发展以及社会关系形态。 

2. 人工智能及其类人特征 

人工智能是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就理论来看，人工智能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功能特征，能够替代或

者辅助人类从事实践活动，用于解决诸多复杂问题和各种人类需求。但是，人工智能的类人特征也给人

类社会带来严重挑战。孙伟平认为“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

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1]。人工智能在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在交通、医疗、金融等应用场景均展现出强大的技术生产力。脑认知

科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促进，进一步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设计理念[2]。 
在多学科和各类技术综合演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类人特征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的类人特征主

要体现在人工智能在外在形态、内在运行机制、刺激反射活动、行为操作表现、问题解决逻辑等方面逐

渐向人类思维和行为模式接近，甚至在计算功能和信息检索、加工和提取方面体现出更加强大的能力。

在形态方面，人形机器人与人的外形和仪态可以做到极其接近并具有相应的人机交流功能[3]。在解决复

杂运算和信息提取方面，人工智能依靠大数据和相应算法支撑更是可以极大缩减人力和时间消耗。随着

各类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逐渐普及，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存情况下如何处理人机关系以及

人际关系如何影响人际关系成为亟待反思和探究的问题。 

3. 伦理风险的表现形式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判断人工智能先进程度的指标不断突破，但也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问题。

田海平认为人工智能“在‘以人为镜’或‘以人类智能为锚定目标’时，产生不断切近乃至超越人类智能

的演化方向或行动目标，从而对‘人何以为人’的决定性属性带来挑战”[4]。人工智能的类人特征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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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对人机关系的传统认知带来了颠覆性影响，甚至冲击甚至动摇人类的主体地位，并进而带来一些列严

重的社会影响[5]。当前在法学领域探究的人工智能的权利主体、责任主体等问题就反映了这种新的认知

已经进入到强制性社会规范的视角。除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之外，人工智能活动所产生的数据信息也会带

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例如有学者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为例探究了人机交流产生的社会问题，提出话

语失范与污染带来的攻击性语言交流、机器沉迷引发的社会越轨行为、隐私侵犯行为与信息茧房效应的

加剧等问题[6]。人工智能介入社会关系将带来进一步的伦理风险。当前，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主要体现

在智能生成引发的诚信风险、社交替代造成的社会疏离以及智能决策带来的主体冲突等方面。 

3.1. 智能生成引发的诚信风险 

诚信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标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时代，在线交流和获取信息已经成为

重要的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方式。人工智能在生成图像、视频和声音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实践中出

现了大量因人工智能介入而带来的欺诈问题。一方面，人工智能为诈骗者提供了更加多样和强大的工具，

包括网络钓鱼攻击、深度伪造、嵌入恶意代码等，极大增加了辨别真伪和调查求证的难度。受害者基于

伪造的视频形象、声音和签名等信息落入陷阱并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失。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等人工智能方

法，不法分子传播虚假信息，侵犯相关主体权益，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也为

各类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弄虚作假提供了可利用的工具。例如：以人工智能作品混淆原创作品或者运

用人工智能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引发著作权诚信风险；经营者在商业宣传中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虚假宣

传或者诋毁其他主体商誉损害等[7]。有学者指出，虚拟生物识别信息的再造违背人的意愿，改变了个体

决策隐私、意向隐私和信息隐私的权利，从而在行为和思想表达方面带来混淆[8]。在视频网站中，依靠

深度伪造技术实施的人脸或身体拼贴、再造景观等视频则往往引发信息盗取、网络勒索和诈骗等危害公

共安全的行为[9]。 

3.2. 社交替代造成的社会疏离 

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人的本质特征和生存生活状态。人工智能类人化的高度发展使得人际社交

的部分内容逐渐被人机交互替代，引发了人工智能对社会关系的社交替代。有学者提出，人类与人工智

能的关系随着人工智能与人类相似程度的变化而呈现 U 型变化，即好感度从高到低再到升高，并在二者

高度类似时产生移情现象[10]。这种移情现象是社交替代的重要促成因素。社会交往带来的精神生活体验

被人工智能设计的交互体验替代。这一现象既有其积极一面，但也蕴含深刻的风险。对于本身缺乏社会

交往机会或因其他客观原因无法与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情况下，这种社交替代能够起到补充作用，有助

于相关主体获得替代性的社交体验。但是，过度沉溺于虚拟的空间容易进一步带来孤独感和自我封闭倾

向，进而增加社会疏离程度，淡化人际交往的功能，甚至会增加与伴侣或其他亲属的冲突等问题[11]。在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交往借助虚拟技术进行数据交互即可完成。因人工智能而兴起的虚拟偶像，反映了

现代工业社会中大众对商品的偶像崇拜，并带来幻化的社会交往，即虚拟偶像与其粉丝群体之间的社会

交往形态因技术的虚构而幻化[12]。 

3.3. 智能决策带来的主体冲突 

智能决策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有学者指出：智能决策综合了人工智能、决策

支持系统、知识管理系统、专家系统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等多元系统中的知识、数据、业务流程等内容，

通过模型库、方法库、专家库等进行分析、推理，从而帮助解决复杂决策问题的系统[13]。随着社会的发

展变化，各类决策活动在频度、广度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基于人工

经验的决策逐渐难以满足实践需求，而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金融、交通甚至司法等领域的运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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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带来智能决策与人工经验决策的冲突[14]。在智能决策过程中，算法本身的缺陷以及算法黑箱和算

法偏见等问题会影响决策的合理性[15]。以人工智能参与公共决策为例，人工智能虽有助于提高决策效

率，但决策中权责体系失衡。人工智能在分担人类决策任务的同时，逐渐取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而技

术却无法像人一样承担决策的相关责任[16]。在司法领域，人工智能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同案不同判

现象或提升司法效率，但此类裁量多是基于文本和数据，其对个案的特殊情况的判断会因样本局限性和

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而难以充分理解和裁断。正如有学者指出，司法人工智能系统的裁量是以大数据要素

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作为决策基础逻辑的，其仅仅是以计量的方式将事件和法律后果相联系

[17]。在与人为裁判出现冲突时，应该如何协调二者关系以及如何确定决策责任成为人工智能介入决策或

裁判时需慎重解决的问题。 

4. 主要应对路径 

4.1. 强化人工智能标识制度与生成物使用规范 

人工智能标识制度是实现透明化治理的重要手段。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标识是保障受众知情权的

必要选择。当前国内外均把人工智能标识制度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欧盟的《人工智

能法案》、美国加州的《数字内容溯源标识法案》等[18]。在平台参与的情况下，该制度还要求强化相关

平台在人工智能内容标识方面的责任。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

供者需对生成内容进行标识。除服务提供者外，《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 10
条规定：“用户向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平台服务的服务提供者上传生成合成内容时，应当主动声明并

使用平台提供的标识功能进行标识”。但是，在相应的法律责任机制方面仍需进一步强化，明确未主动

声明或标识需承担的行政责任。另外，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为防止其滥用还需制定更为具体的使用规

范，明确其可适当适用和不应当使用的情形并设置相应法律责任。例如，在以原创性为核心要求的创作

和学术领域应适当限制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使用，并要求相关主体作出诚信声明。 

4.2. 完善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保障机制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交往不仅确证人的本

质，而且决定人的发展，而且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交往的普遍发展[19]。“传统社会交往在构建社会结构、

发展生产力和促进人的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人工智能对社交的替代一定程度上将对相关主

体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为趋利避害，应完善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保障机制。相应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大力开展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互动。在城乡规划中为社会交往提供更多

的空间和设施支持，并基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高为社会交往提供充分的节假日保障。同时，还需开

展相关公益性心理健康服务，减轻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沉迷、自我封闭和盲目追求虚拟体验的现象。 

4.3. 完善决策冲突的处置机制 

在智能决策与决策人员的认知存在冲突时应当建立决策冲突处理机制。应首先认识到智能决策也存

在局限性。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或信息提取并不能取代专业人员基于理论和实践知识作出的判断。人工

智能应主要定位于辅助决策的角色。一旦产生决策冲突应由对决策负有责任和能够实际履行责任的决策

者拥有最终决策的话语权并承担相应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决策者应对人工智能决策的不合理之处进行

辩驳以充分考虑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所作出的计算或决策结果。在公共领域，对于存在重大冲突的情况，

可考虑通过听证会或者冲突处置委员会等形式作出决定。在智能驾驶等特定应用领域，应在设计阶段充

分考虑决策冲突，并就其算法选择进行充分论证且公开其冲突选择，保障用户和相关公众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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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人工智能的类人特征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引发伦理风险的双重属性。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应采取有效

治理框架和措施预防和控制相关伦理风险。因与人类思维和行动具有相似性，人工智能给社会诚信、社

会交往和各类决策行为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促进技术发展

的同时关照人自身的发展及其相关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等社会性因素。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当

下，尤应关注其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从而实现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趋利避害，也为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提

供更为合理的设计理念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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